


二、受理范围

学会的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，以及船舶与海洋工程及相

关领域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广大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

果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1、申请科技成果评价的单位，请于 4 月 30 日前提交《中

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》(附件 2)，学会将根

据申报材料安排评价时间。

2、评价方式分为集中会议评价和单独会议评价两种。

3、申请评价的项目资料需经学会形式审查合格并签订

协议后方可组织评价会议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学会学术部 赵玫佳 010-59518183

电子信箱：xsb@csname.org.cn

附件： 1.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成果评价暂行办法

2.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

3.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成果评价资料清单

4.科学技术成果评价证书模板

中国造船工程学会

2023 年 3 月 28 日


